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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大事紀要

年份 事件
  

2005年 . . . . . . . . . . .  順風科技於2005年10月10日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

2007年 . . . . . . . . . . .  於2007年3月開始生產單晶太陽能電池，擁有一條年產能為25兆瓦的製造
線。

2008年 . . . . . . . . . . .  於2008年7月安裝第二條製造線後，我們的太陽能電池年產能擴大至50兆
瓦。

2009年 . . . . . . . . . . .  於2009年登上福布斯中國的中國最具潛力中小企業榜單，被評為中國最具
潛力的中小企業之一。

2010年 . . . . . . . . . . .  於2010年再度登上福布斯中國的中國最具潛力中小企業榜單，被評為中國
最具潛力的中小企業之一。

  通過技術改進將現有兩條製造線的年產能總額自50兆瓦增至60兆瓦。

  於2010年9月21日成立順風材料，以從事硅晶片製造。

  安裝四條額外的年產能各達60兆瓦的太陽能電池製造線。

  就2011年銷售約380兆瓦的太陽能電池及2012至2013年銷售約1,082兆瓦
的太陽能電池與12名客戶簽訂長期合同。

  成立順風電力，從事太陽能組件製造。

2011年 . . . . . . . . . . .  與華電新能源發展有限公司簽訂戰略聯盟協議。

  安裝兩條額外的太陽能電池製造線，每條的年產能為60兆瓦。

  於2011年4月開始生產硅錠，並於2011年5月開始生產硅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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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歷史

我們於中國的全資經營附屬公司順風科技，由魯建清先生及潘猛先生根據中國法律於2005年
10月10日在江蘇省武進成立，其最初註冊資本為人民幣500萬元。順風科技主要從事太陽能電池及
相關太陽能產品的開發、製造及營銷。魯建清先生及潘猛先生為中國公民，創辦順風科技的目的是
為了把握太陽能產品市場的潛在增長，分別以自有資金出資人民幣250萬元投入順風科技，從而擁
有順風科技50%的股本權益。緊隨順風科技成立後，魯建清先生擔任其唯一執行董事及經理，而潘
猛先生則擔任其唯一監事。

緊隨其成立後，順風科技的股權架構如下圖所示：

潘猛先生

50%

順風科技

魯建清先生

50%

魯建清先生、潘猛先生及錢凱明先生的共識

於成立順風科技之時，為獎勵錢凱明先生對成立順風科技的貢獻及激勵其持續服務，魯建清先
生、潘猛先生及錢凱明先生達成共識（「共識」），魯建清先生家族、潘猛先生家族及錢凱明先生家族
將分別最終實益擁有順風科技42.50%、42.50%及15%的股本權益，該等股本權益受限於新投資者
的攤薄。錢凱明先生為中國公民，其協助魯建清先生成立及管理順風科技，並自2006年4月１日起
擔任順風科技副總經理。就共識及下文所載的其他原因，自2006年7月25日至2010年4月23日，順
風科技及其股東進行了以下交易：

改制為一家中外合資企業及增資

為獲益於中國中外合資企業適用的優惠稅率及擴大其業務，於2006年3月28日，順風科技決
定改制為一家中外合資企業並將其註冊資本增至人民幣3,000萬元。因此，順風科技及其股東進行了
以下交易：

(1) 交易。　由於魯建清先生及潘猛先生任順風科技股東不足一年，根據相關中國法律，其
不得於一家中外合資企業中直接擁有股本權益。因此，作為一種過渡措施促使順風科技
改制為一家中外合資企業，魯建清先生及潘猛先生將其於順風科技的全部股本權益轉讓
予武進設備廠（魯建清先生全資擁有的一家公司），因而武進設備廠合資格成為一家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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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企業的股東。武進設備廠以其自有資金收購該股本權益。於2006年7月25日，在
當地工商局註冊時完成該股本轉讓。武進設備廠於1987年11月成立，自1997年7月23
日起由魯建清先生全資擁有。武進設備廠的主要業務為製造使用化石燃料的電力發電
機。

對價。　該股本轉讓的對價為現金人民幣500萬元，於2006年3月28日悉數繳清。武進
設備廠以其自有資金收購該股本權益。

對價基礎。　該交易的對價乃根據順風科技人民幣500萬元的註冊資本確定。

(2) 交易。　順風科技的註冊資本從人民幣500萬元增加至人民幣3,000萬元；生和（一家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投資控股公司）通過認購增資的相應部分購入順風科技25%的股本權
益，將順風科技改制為一家中外合資企業。生和由李信女士（一名中國公民並為潘猛先
生之妻）實益擁有。李信女士負責順風科技的銷售工作。於2006年7月25日，在當地工
商局註冊時完成該增資及股本認購。

對價。　該股本認購的對價為現金人民幣750萬元，於2006年6月15日悉數繳清。李信
女士向生和提供以港元計值的股東貸款（相當於人民幣750萬元），為該交易提供資金。
作為周轉，李信女士自耿瑜先生處貸入同樣數額的資金。隨後，李信女士於2006年8月
30日前以其自有資金悉數償還該筆貸款予耿瑜先生，而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李信女士
向生和提供的股東貸款仍未償還。耿瑜先生為一名香港居民，以信託方式代李信女士無
償直接持有生和1%的已發行股本。據我們的香港法律顧問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告
知，相關信託文件屬合法、有效及可強制執行。耿瑜先生亦為錢凱明先生的朋友，與順
風科技、生和或順風科技或生和的股東或高級管理層並無任何關係。

對價基礎。　該股本認購對價乃根據順風科技人民幣3,000萬元的增資後註冊資本確定。

(3) 交易。　武進設備廠認購順風科技餘下的增資。於2006年7月25日，在當地工商局註
冊時完成該股本認購。

對價。　該交易的對價為現金人民幣1,750萬元，於2006年5月12日悉數繳清。武進設
備廠以其自有資金認購該增資。

對價基礎。　該資本認購對價乃根據順風科技人民幣3,000萬元的增資後註冊資本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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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上述股本轉讓及增資後，順風科技的簡化股權架構如下圖所示：

離岸
境內

武進設備廠

魯建清先生

75%

100%

生和

李信女士

25%

100%

順風科技

（附註1）

附註：

(1) 李信女士為生和全部已發行股本的實益擁有人，其中1%由耿瑜先生以信託方式代其持有。

股本轉讓予上海星睿貿易有限公司

交易。　根據上述共識，作為達到協定股權百分比的一步，武進設備廠將其於順風科技32.50%
的股本權益轉讓予上海星睿貿易有限公司（「上海星睿」），李信女士及邵愛林女士（一名中國公民，
為錢凱明先生之妻）分別擁有上海星睿53.85%及46.15%的股本權益。上海星睿以其自有資金收購該
股本權益。於2006年10月31日，在當地工商局註冊時完成該股本轉讓。上海星睿是由李信女士及
邵愛林女士（錢凱明先生之妻）於2006年6月成立的一家投資控股公司，以投資於順風科技。根據對
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工商總局及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發佈的《關於加強外商投
資企業審批、登記、外匯及稅收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於2003年1月1日生效），中國自然人在一家
國內公司享有股東地位一年或以上，經批准，可繼續作為變更後所設外商投資企業的中方股東。不
允許中國自然人以新設或收購股本權益的方式與外國的公司、企業、其他組織或個人成立新的外商
投資企業。基於上述通知及鑒於錢凱明先生當時並非順風科技的現任股東，錢凱明先生作為一名中
國公民不可收購中外合資企業（如順風科技）的直接股本權益。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金杜律師事務所
以及獨家保薦人的中國法律顧問通力律師事務所已確認截至最後可行日期，通知中的該條款有效，



歷史及企業架構

– 88 –

且武進設備廠向上海星睿轉讓權益符合上述通知。根據上述轉讓，魯建清先生家族、潘猛先生家族
及錢凱明先生家族分別實際擁有順風科技約42.50%、42.50%及15.00%的股本權益。

對價。　該股本轉讓的對價為現金人民幣975萬元，於2006年9月9日悉數繳清。本交易由邵
愛林女士的人民幣4,499,625元的股東貸款及李信女士的人民幣5,250,375元的股東貸款所資助。邵愛
林女士用自己及錢凱明先生的個人存款向上海星睿提供貸款資助。

對價基礎。　該股本轉讓的對價乃根據順風科技人民幣3,000萬元的註冊資本確定。

緊隨上述股本轉讓後，順風科技的簡化股權架構如下圖所示：

離岸

境內

100%

100%

42.5%

李信女士

生和

25%

武進設備廠

32.5%

53.85% 46.15%

順風科技

邵愛林女士李信女士

上海星睿

魯建清先生

（附註1及2）

（附註1）

附註：

(1) 李信女士通過上海星睿及生和於順風科技持有股本權益。

(2) 李信女士為生和全部已發行股本的實益擁有人，其中1%由耿瑜先生以信託方式代其持有。

潛在投資籌劃的重組

於2007年初，順風科技與潛在投資者開展討論。由於額外的出資會攤薄生和的股權百分比至
低於25%，使順風科技不符合相關中國法律下中外合資企業優惠稅率的資格，因此順風科技及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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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進行了以下交易，以確保在額外出資的情況下生和可持有順風科技至少25%的股本權益，並簡
化了順風科技的股權架構：

(1) 交易。　生和向上海星睿收購順風科技32.50%的股本權益。根據該轉讓，生和於順風科
技的股本權益增至57.50%，且上海星睿不再為順風科技的股東。於2007年6月12日，
在當地工商局註冊時完成該股本轉讓。

對價。　該股本轉讓的對價為現金人民幣975萬元，於2007年1月10日悉數繳清。生
和以李信女士相當於人民幣975萬元的港元股東貸款收購該股本權益。截至最後可行日
期，該股東貸款仍未償還，該貸款應由生和償還，且預計生和將以其內部資源償還。

對價基礎。　該股本轉讓的對價乃根據順風科技人民幣3,000萬元的註冊資本確定。

緊隨上述的股本轉讓後，順風科技的簡化股權架構如下圖所示：

順風科技

離岸

100%

境內

李信女士

生和

42.5%57.5%

武進設備廠

魯建清先生

100%

（附註1）

附註：

(1) 李信女士為生和全部已發行股本的實益擁有人，其中1%由耿瑜先生以信託方式代其持有。

(2) 交易。　於2007年8月2日，錢凱明先生及潘猛先生向李信女士收購生和25.09%及
17.39%的已發行股本。據我們的香港法律顧問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告知，上述生和
股份轉讓的相關過戶文件屬合法、有效及可強制執行。同日，李信女士將生和已發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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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的實益權益轉讓予錢凱明先生，其後，耿瑜先生以信託方式代錢凱明先生無償持有
上述股份。據我們的香港法律顧問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告知，上述生和股份轉讓的
相關買賣單據及相關信託文件屬合法、有效及可強制執行。

對價。　收購生和25.09%及17.39%已發行股本的對價分別為現金2,509港元及1,739港元，
錢凱明先生及潘猛先生以其自有資金購買上述股本，且該兩項交易的對價於2007年8月2
日悉數繳清。生和已發行股本1%的實益權益的轉讓對價為現金100港元，錢凱明先生以
其自有資金購買上述權益，且該對價於2007年8月2日悉數繳清。

對價基礎。　由於生和股份及實益權益的轉讓僅為魯建清先生家族、潘猛先生家族及錢
凱明先生家族根據共識（由魯建清先生、潘猛先生及錢凱明先生訂立）重新達到順風科技
協定股權百分比的其中一步，上述股份及實益權益的轉讓對價是象徵金額。

緊隨上述的股本轉讓後，順風科技的簡化股權架構如下圖所示：

順風科技

離岸

境內

潘猛先生李信女士 錢凱明先生

生和

42.5%57.5%

武進設備廠

魯建清先生

100%

56.52% 26.09% 17.39%

（附註1）

附註：

(1) 生和已發行股本的1%由耿瑜先生以信託方式代錢凱明先生持有。

三名國內風險資本家的投資

交易。　為獲取資金擴展業務，順風科技將其註冊資本從人民幣3,000萬元增加至人民幣
4,363.64萬元，而深圳市東方富海創業投資企業（「東方富海」）、上海奧銳萬嘉創業投資有限公司
（「奧銳萬嘉」）及上海連陽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連陽投資」，與東方富海及奧銳萬嘉合稱為「三名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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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資本家」）認購順風科技31.25%的新發行股本權益。於2007年12月28日，在當地工商局註冊時
完成該增資及股本轉讓。由於該三名國內風險資本家的投資，生和及武進設備廠於順風科技所持的
股本權益分別攤薄至39.53%及29.22%。進行投資後，東方富海及奧銳萬嘉各委任順風科技五名董
事中的一名。根據於2007年12月24日生效的順風科技公司章程細則，在若干情況下，如修改公司
章程細則、增加或減少註冊資本及與其他公司合併，須獲得所有出席董事會會議的董事批准，而若
干其他事宜須獲得出席董事會會議五分之四的董事批准。該三名國內風險資本家於順風科技或本集
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並無其他特殊權利。除本段所披露者外，該三名國內風險資本家與順風科技、
生和或順風科技或生和的股東並無任何關係。

對價。　該等交易的對價總額為現金人民幣5,000萬元，於2007年12月28日悉數繳清。

對價基礎。　該股本權益認購的對價乃根據順風科技2007年估計淨利潤乘以順風科技與三名
國內風險資本家協定的倍數確定。

緊隨上述的股本轉讓及增資後，順風科技的簡化股權架構如下圖所示：

11.72%11.72%39.53% 29.22%

順風科技

離岸

境內

7.81%

魯建清先生

100%

生和

錢凱明先生
（附註1） 潘猛先生

56.52% 26.09% 17.39%

李信女士

武進設備廠 奧銳萬嘉 連陽投資東方富海
（附註4）（附註3）（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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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生和已發行股本的1%由耿瑜先生以信託方式代錢凱明先生持有。

(2) 東方富海是一個風險投資基金，主要從事風險投資及提供相關諮詢服務。其於中國深圳市成立為一家有限責任合夥公
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9.00億元。其於相關時段的最終股東並未對外公開。

(3) 奧銳萬嘉是一個風險投資基金，主要從事風險投資以及提供相關諮詢及管理服務。其為位於中國上海直轄市的一家有
限責任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4.10億元。其於相關時段的最終股東並未對外公開。

(4) 連陽投資是一個風險投資基金，主要從事投資管理以及為企業提供管理及財務諮詢服務。其於中國上海直轄市註冊成
立為一家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0萬元。其於相關時段的最終股東並未對外公開。

耿瑜先生收購生和1%權益

(1) 交易。　於2009年6月，為確認耿瑜先生之前以信託方式代李信女士及錢凱明先生持有
生和股份的出資，李信女士、潘猛先生（李信女士之丈夫）及錢凱明先生與耿瑜先生口頭
協定向其出售他們各自約1%的生和股權（即分別為56股股份、18股股份及26股股份）。
由於耿瑜先生已以信託方式代錢凱明先生持有生和100股股份，為方便起見，各方同意錢
凱明先生應將該100股股份的實益權益直接轉讓予耿瑜先生，而其後，李信女士應將74
股股份（即應從李信女士及其丈夫潘猛先生轉讓予耿瑜先生的股份數額）轉讓予錢凱明先
生。實際上，錢凱明先生於生和的持股量將減少26股股份。2009年10月8日，根據上述
口頭協議，錢凱明先生將該100股股份的實益權益轉讓予耿瑜先生。據我們的香港法律顧
問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告知，上述生和股份轉讓的相關買賣單據屬合法、有效及可
強制執行。

對價。　上述實益權益的轉讓對價為現金人民幣711,540元（其中人民幣185,000.40元支付
予錢凱明先生，人民幣526,539.60元按錢凱明先生指示支付予李信女士），耿瑜先生以其
自有資金購買上述實益權益，且該對價於2009年6月30日（如上述(1)段所述的有關各方
於2009年6月達成口頭協議後不久）悉數繳清。

對價基礎。　上述生和股份轉讓的對價乃根據下列各項確定：(i)生和於順風科技中持有
39.53%股本權益，此乃基於截至2009年5月31日順風科技的未經審計資產淨值人民幣
165,602,557.70元確定；(ii)生和截至2009年5月31日的管理賬目；(iii )約27.6%的協定出
讓金；及(iv)順風科技的未來前景。

(2) 交易。　2009年10月8日，根據上述口頭協議，李信女士將生和0.74%的已發行股本（即
74股股份）轉讓予錢凱明先生。據我們的香港法律顧問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告知，上
述生和股份轉讓的相關過戶文件屬合法、有效及可強制執行。

對價。　上述0.74%的持股量轉讓的對價為現金74港元，錢凱明先生以其自有資金購買
上述股份，且該對價於2009年10月8日悉數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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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價基礎。　鑒於上述口頭協議，如上文(1)所述，由於李信女士已從耿瑜先生處獲得相
關對價（即人民幣526,539.60元），因此該生和股份轉讓的對價僅是象徵金額。

緊隨上述股份轉讓後，順風科技的簡化股權架構如下圖所示：

11.72%39.53% 29.22%

順風科技

離岸

境內

7.81%

武進設備廠 奧銳萬嘉 連陽投資

魯建清先生

100%

11.72%

東方富海

生和

錢凱明先生 潘猛先生 耿瑜先生

55.78% 25.83% 17.39% 1%

李信女士

李信女士及潘猛先生出售於生和的權益

於2009年10月9日，李信女士及潘猛先生出售其於順風科技的全部權益，以實現其於順風科
技的投資，從而滿足個人財務需求。

(1) 交易。　於2009年10月9日，李信女士分別向錢凱明先生及耿瑜先生轉讓生和36.41%及
19.37%的已發行股本。據我們的香港法律顧問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告知，上述生和
股份轉讓的相關過戶文件屬合法、有效及可強制執行。

對價。　上述36.41%股權轉讓的對價為(i)現金3,641港元；及(ii)錢凱明先生向獨立第三
方償還李信女士所欠金額為人民幣19,904,332.3元的一筆債務。上述19.37%股權轉讓的對
價為(a)現金1,937港元；及(b)耿瑜先生向同一獨立第三方（如上述(ii)所述）償還李信女士
所欠金額為人民幣10,589,039.2元的一筆債務。李信女士所欠該獨立第三方的債務與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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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其於本集團的權益概無任何聯繫，或概無用於該先前收購。錢凱明先生及耿瑜先生
以其自有資金購買上述股份，且兩項交易的對價於2009年10月9日悉數繳清。

對價基礎。　上述股份轉讓的對價乃根據下列各項確定：(i)生和於順風科技中持有
39.53%股本權益，此乃基於截至2009年9月30日順風科技的未經審計資產淨值人民幣
185,800,654.60元確定；(ii)生和截至2009年9月30日的管理賬目；及(iii)約8.7%的協定折讓。

(2) 交易。　同日，潘猛先生向耿瑜先生轉讓生和17.39%的已發行股本。據我們的香港法律
顧問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告知，上述生和股份轉讓的相關過戶文件屬合法、有效及
可強制執行。

對價。　上述股份轉讓的對價為(i)現金1,739港元；及(ii)耿瑜先生向同一獨立第三方（如
上述第(1)段所述）償還潘猛先生所欠金額為人民幣9,506,628.4元的一筆債務。潘猛先生所
欠該獨立第三方的債務與先前收購其於本集團的權益概無任何聯繫，或概無用於該先前
收購。耿瑜先生以其自有資金購買上述股份，且該對價於2009年10月9日悉數繳清。

對價基礎。　上述股份轉讓的對價乃根據下列各項確定：(i)生和於順風科技中持有
39.53%股本權益，此乃基於截至2009年9月30日順風科技的未經審計資產淨值人民幣
185,800,654.60元確定；(ii)生和截至2009年9月30日的管理賬目；及(iii)約8.7%的協定折讓。

由於該等交易，李信女士及潘猛先生不再為生和的股東且不再於順風科技中擁有任何權益，而
錢凱明先生及耿瑜先生分別成為生和已發行股本62.24%及37.76%實益權益的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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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上述股份轉讓後，順風科技的簡化股權架構如下圖所示：

11.72%39.53% 29.22%

順風科技

離岸

境內

7.81%

武進設備廠 奧銳萬嘉 連陽投資

魯建清先生

100%

11.72%

東方富海

生和

錢凱明先生 耿瑜先生

62.24% 37.76%

湯國強先生收購生和全部已發行股本

交易。　湯國強先生通過一位朋友（與本公司並無任何業務關係的獨立第三方）獲悉投資順風
科技的潛在機會，並意識到太陽能電池行業龐大的增長潛力，隨即決定對順風科技進行投資；而錢
凱明先生與耿瑜先生亦決定以協定價格向湯國強先生出售各自的生和股份。因此，2009年10月10
日，錢凱明先生與耿瑜先生分別向湯國強先生轉讓生和62.24%及37.76%已發行股本的實益權益；
隨後錢凱明先生與耿瑜先生以信託方式代湯國強先生無償持有上述股份。錢凱明先生及耿瑜先生向
李信女士及潘猛先生收購額外權益後翌日即出售各自於生和的權益，究其原因，是當湯國強先生與
錢凱明先生及耿瑜先生協商收購生和股份時，湯先生希望收購全部已發行股本。鑒於錢凱明先生及
耿瑜先生當時並未擁有生和全部已發行股本，他們於2009年10月10日將生和全部已發行股本的實
益權益轉讓予湯國強先生前，首先須於2009年10月9日全數購買李信女士及潘猛先生持有的股份。
湯國強先生之所以不直接向李信女士及潘猛先生收購生和的股份，是因為湯國強先生與李信女士或
潘猛先生並無私交。據我們的香港法律顧問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告知，根據相關買賣協議，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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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生和全部已發行股本的實益權益於2009年10月10日生效，並且該等協議連同相關信託文件屬合
法、有效及可強制執行。

對價。　上述實益權益轉讓的對價分別約為現金人民幣4,430萬元及人民幣2,690萬元。湯國強
先生以其自有資金購買上述實益權益，且該對價於2010年6月25日悉數繳清。

對價基礎。　上述實益權益轉讓的對價乃根據下列各項確定：(i)生和於順風科技中持有39.53%
的股本權益，此乃基於截至2009年9月30日順風科技的未經審計資產淨值人民幣185,800,654.60元
確定；(ii)生和截至2009年9月30日的管理賬目；(iii)協定出讓金；及(iv)順風科技的未來前景。

信託安排緣由。　信託安排的商業原因為(i)避免變更及強化穩定性，尤其是錢凱明先生當時亦
為順風科技的董事兼副總經理；(ii)湯國強先生個人希望保持低調；及(iii )由於湯國強先生自1996年
起與錢凱明先生的哥哥為摯友，且錢凱明先生與耿瑜先生自2005年起亦為摯友，故湯國強先生對受
託人（即錢凱明先生與耿瑜先生）頗為信任且極具信心。

湯國強先生自2009年10月10日起全資實益擁有生和，成為順風科技的單一最大股東，隨後基
於以下原因委任當時的生和董事耿瑜先生（而非其自己）取代潘猛先生成為順風科技的董事：(i)由於
其為順風科技的新股東，其希望於委任自己為順風科技董事管理日常業務前的過渡期間（即2009年
10月10日至2010年4月1日）更深入地了解該公司；及(ii)湯國強先生個人希望保持低調。儘管湯國
強先生於該過渡期間並非順風科技的董事，但如下列事項所示，他對順風科技的管理、經營及發展
進行控制並產生重大影響：(i)自2010年1月底起，湯國強先生全權負責準備與順風科技計劃上市相
關的可行性研究；(ii)2009年第四季度，身為首席談判代表的湯國強先生帶領順風科技的董事，就設
立初步投資額不少於人民幣5.00億元的單晶太陽能電池製造線的重要投資項目，與江蘇省武進高新
技術產業開發區的政府官員進行一系列磋商。2009年12月25日，湯國強先生作為順風科技代表，
就該項目與武進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達成協議，並簽立一份備忘錄；及(iii)自2010年1月底起，湯國
強先生在魯建清先生的協助下，全權負責順風科技於武進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建設、融資及擴大
生產方面的整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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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上述股份轉讓後，順風科技的簡化股權架構如下圖所示：

11.72%39.53% 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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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1）

湯國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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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自2009年10月10日起，生和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已由錢凱明先生及耿瑜先生以信託方式代湯國強先生持有。

明日投資、天佑鋼鐵、大唐投資及天健咨詢所作出的投資

交易。 於2010年4月23日，三名國內風險資本家將其各自於順風科技所持有的股本權益轉
讓予明日投資、天佑鋼鐵及大唐投資。此外，武進設備廠於同日將其持有順風科技16.22%的股本權
益轉讓予天健咨詢。明日投資由史建敏先生及方偉杰先生（兩名中國公民）於2010年4月在中國註冊
成立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以對順風科技進行投資。天佑鋼鐵由趙政亞先生及陳浩榮先生（兩名中
國公民）於2010年3月在中國註冊成立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主要對順風科技進行投資。大唐投資
由狄建輝先生及王一春先生（兩名中國公民）於2010年3月在中國註冊成立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以
對順風科技進行投資。預期明日投資、天佑鋼鐵及大唐投資將對順風科技進行投資，於2010年4月
1日，順風科技任命史建敏先生為副總經理、趙政亞先生為監事及王一春先生為監事。天健咨詢由
趙建中先生及潘國榮先生（兩名中國公民）於2010年3月在中國註冊成立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主要
對順風科技進行投資。天健咨詢有權根據順風科技、武進設備廠、生和、明日投資、天佑鋼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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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投資及天健咨詢間訂立的協議委任順風科技五名董事中的一名。於交易完成前，天健咨詢於2010
年4月1日委任湯國強先生為順風科技的董事。自順風控股收購順風科技後，天健咨詢委任董事的權
利已被終止。請參閱「－重組」一節。於對順風科技進行投資前，史建敏先生、方偉杰先生、趙政亞
先生、陳浩榮先生、狄建輝先生、王一春先生、趙建中先生及潘國榮先生均為湯國強先生的朋友。
除在本段中已披露的情況外，明日投資、天佑鋼鐵、大唐投資及天健咨詢與三名國內風險資本家、
順風科技、生和或順風科技或生和的股東或高級管理層並無任何關係。

對價。　該等交易的對價總額為現金人民幣1.0633億元，其中包括應付予三名國內風險資本家
的人民幣7,000萬元及應付予武進設備廠的人民幣3,633萬元。在資本化發行及全球發售後，並假設
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由明日投資、天佑鋼鐵、大唐投資及天健咨詢支付的價格相等於約每股人民
幣0.14元（相等於0.17港元）的有效投資成本，其相當於指示性發售價範圍中位數每股1.26港元的約
86.29%折讓。該對價已於2010年4月27日悉數繳清。

對價基礎。　該等股本轉讓的對價乃根據順風科技截至2009年12月31日的經審計資產淨值人
民幣203,959,727.38元確定。

緊隨上述股本轉讓後，順風科技的簡化股權架構，請參閱「－重組」一節。

經上述交易後，截至2010年4月23日，順風科技的註冊資本合計達人民幣4,363.64萬元，而
武進設備廠、生和、天健咨詢、明日投資、天佑鋼鐵及大唐投資分別持有順風科技13%、39.53%、
16.22%、11.72%、11.72%及7.81%的股本權益。魯建清先生、潘猛先生、錢凱明先生、李信女士、
邵愛林女士、湯國強先生、史建敏先生、方偉杰先生、趙政亞先生、陳浩榮先生、狄建輝先生、王
一春先生、趙建中先生及潘國榮先生均為江蘇省常州市或其周邊城市的居民，並據我們所知，在明
日投資、天佑鋼鐵、大唐投資及天健咨詢成為順風科技股東前，史建敏先生、方偉杰先生、趙政亞
先生、陳浩榮先生、狄建輝先生、王一春先生、趙建中先生及潘國榮先生概不曾在與本公司存在競
爭的公司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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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順風科技的最終股東及其各自於順風科技的股本權益：

時期 最終股東及其各自於順風科技的股本權益（附註1）
  

 2005年10月10日 魯建清先生 潘猛先生
 至 50% 50%
 2006年7月24日 （直接持有） （直接持有）

 2006年7月25日 魯建清先生 李信女士
 至 75% 25%
 2006年10月30日  （附註2）

 2006年10月31日 李信女士 魯建清先生 邵愛林女士
 至 42.50% 42.50% 15.00%
 2007年6月11日 （附註3）

 2007年6月12日 李信女士 魯建清先生
 至 57.5% 42.5%
 2007年8月1日 （附註4）

 2007年8月2日 魯建清先生 李信女士 錢凱明先生 潘猛先生
 至 42.5% 32.50% 15.00% 10.00%
 2007年12月27日  （附註5） （附註5） （附註5）

 2007年12月28日 魯建清先生 李信女士 錢凱明先生 潘猛先生 東方富海 奧銳萬嘉 連陽投資
 至 29.22% 22.34% 10.31% 6.87% 11.72% 11.72% 7.81%
 2009年10月7日  （附註6） （附註6） （附註6） （直接持有） （直接持有） （直接持有）
      （附註7） （附註8） （附註9）

 2009年10月8日 魯建清先生 李信女士 錢凱明先生 潘猛先生 耿瑜先生 東方富海 奧銳萬嘉 連陽投資
  29.22% 22.05% 10.21% 6.87% 0.40% 11.72% 11.72% 7.81%
   （附註10） （附註10） （附註10） （附註10） （直接持有） （直接持有） （直接持有）
       （附註7） （附註8） （附註9）

2009年10月9日 魯建清先生 錢凱明先生 耿瑜先生 東方富海 奧銳萬嘉 連陽投資
  29.22% 24.60% 14.93% 11.72% 11.72% 7.81%
     （直接持有） （附註8） （直接持有）
     （附註7） （直接持有） （附註9）

 2009年10月10日 湯國強先生 魯建清先生 東方富海 奧銳萬嘉 連陽投資
 至 39.53% 29.22% 11.72% 11.72% 7.81%
 2010年4月22日 （附註11）  （直接持有） （直接持有） （直接持有）
    （附註7） （附註8） （附註9）

 2010年4月23日 湯國強先生 趙建中先生 魯建清先生 陳浩榮先生 方偉杰先生 狄建輝先生 史建敏先生 潘國榮先生 趙政亞先生 王一春先生
 至緊接重組前 39.53% 14.60% 13% 10.55% 9.96% 7.03% 1.76% 1.62% 1.17% 0.78%
  （附註11）

附註：

(1) 除非另有說明，本表所指的所有股本權益由相關股東通過其擁有的公司持有，因此該等百分比數據反映其各自通過該
等公司於順風科技的間接應佔權益。

(2) 順風科技25%的股本權益由生和直接持有，而李信女士為生和全部已發行股本的實益擁有人，其中1%由耿瑜先生以
信託方式代李信女士持有。

(3) 順風科技25%的股本權益由生和直接持有及順風科技32.5%的股本權益由上海星睿直接持有，而李信女士為生和全部
已發行股本的實益擁有人，其中1%由耿瑜先生以信託方式代李信女士持有，且李信女士持有上海星睿53.85%的股本
權益。因此，李信女士直接或間接持有順風科技42.50%的股本權益。

(4) 順風科技57.5%的股本權益由生和直接持有，而李信女士為生和全部已發行股本的實益擁有人，其中1%由耿瑜先生以
信託方式代李信女士持有。

(5) 順風科技57.5%的股本權益由生和直接持有，而生和已發行股本的56.52%由李信女士實益擁有、26.09%由錢凱明先生
實益擁有（其中1%由耿瑜先生以信託方式代錢凱明先生持有）及17.39%由潘猛先生實益擁有。

(6) 順風科技的39.53%股本權益由生和直接持有，而生和已發行股本的56.52%由李信女士實益擁有、26.09%由錢凱明先
生實益擁有（其中1%由耿瑜先生以信託方式代錢凱明先生持有）及17.39%由潘猛先生實益擁有。

(7) 東方富海是一個風險投資基金，主要從事風險投資及提供相關諮詢服務。其於中國深圳市成立為一家有限責任合夥公
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9.00億元。其於相關時段的最終股東並未對外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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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奧銳萬嘉是一個風險投資基金，主要從事風險投資以及提供相關諮詢及管理服務。其為位於中國上海直轄市的一家有
限責任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4.10億元。其於相關時段的最終股東並未對外公開。

(9) 連陽投資是一個風險投資基金，主要從事投資管理以及為企業提供管理及財務諮詢服務。其於中國上海直轄市註冊成
立為一家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0萬元。其於相關時段的最終股東並未對外公開。

(10) 順風科技39.53%的股本權益由生和直接持有，而生和已發行股本的55.78%由李信女士實益擁有、25.83%由錢凱明先
生實益擁有、17.39%由潘猛先生實益擁有及1%由耿瑜先生實益擁有。

(11) 順風科技39.53%的股本權益由生和直接持有，而生和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湯國強先生實益擁有，其中62.24%及37.76%
分別由錢凱明先生及耿瑜先生以信託方式代湯國強先生持有。

於籌備上市的過程中，順風科技的股東於2010年7月開始重組，根據重組，本公司於2010年
8月6日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通過重組期間的一系列交易，順風科技成為我們的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我們通過順風科技經營我們的絕大部分業務。我們通過順風控股（我們於2010年8月16
日根據香港法律註冊成立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及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持有我們於順風科技的股本權
益。重組後，Peace Link成為我們的單一最大股東，並持有我們39.53%的已發行股本。湯國強先生
全資擁有Peace Link。請參閱「－重組」一節。

2010年9月21日，順風材料成立為順風科技的一家全資附屬公司，最初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00
萬元，從事硅晶片製造。根據順風科技與New Capability Limited於2010年10月10日訂立的股權併
購協議及合營企業合同，順風材料的註冊資本從人民幣1,000萬元增至人民幣2.20億元，其中順風
科技注資人民幣1.10億元而New Capability Limited注資人民幣1.00億元。於2011年1月25日，在
當地工商局註冊時完成該增資及股本認購。於該增資及股本認購後，順風材料的註冊資本從人民幣
1,000萬元增至人民幣2.20億元，其中順風科技與New Capability Limited分別持有順風材料54.55%
及45.45%的股本權益。New Capability Limited於2009年10月15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為一
家有限責任公司，由Yan Feng先生全資擁有。Yan Feng先生乃加拿大市民且並未涉及本集團的經營
及發展。順風材料於2011年5月開始製造硅晶片。

2010年12月29日，順風電力成立為順風控股的一家全資附屬公司，最初註冊資本為1.000億美
元，從事太陽能組件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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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

緊接重組前順風科技的簡化股權架構如下圖所示：

11.72%39.53% 13%16.22%

順風科技

離岸

境內

7.81%

武進設備廠 天佑鋼鐵 大唐投資

生和
（附註1）

魯建清先生
（附註3）

100%

陳浩榮先生
（附註2）

10%

方偉杰先生
（附註2）

85% 90%90%

史建敏先生
（附註5）

15%

狄建輝先生
（附註2）

王一春先生
（附註6）

90%

趙建中先生
（附註2）

天健咨詢

潘國榮先生
（附註2）

10%

趙政亞先生
（附註4）

11.72%

明日投資

100%

湯國強先生

10%

附註：

(1) 自2009年10月10日起，生和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已由錢凱明先生及耿瑜先生以信託方式代湯國強先生持有。

(2) 他不參與本集團的經營及發展。

(3) 魯建清先生自2010年8月6日起為本公司的一名執行董事。

(4) 趙政亞先生自2010年4月1日起為順風科技的一名監事。

(5) 史建敏先生自2010年4月1日起為順風科技的副總經理。

(6) 王一春先生自2010年4月1日起為順風科技的一名監事。

為籌備上市，本公司及順風科技的股東已進行重組，其詳情載列於下文。我們有關中國法律的
法律顧問金杜律師事務所已確認，我們的重組遵守所有適用的中國法律法規，且進行重組的所有必
要批准或許可均已從相關中國監管主管機關獲得。

順風科技增加註冊資本

(1) 根據順風科技董事會於2010年7月8日通過的決議，順風科技通過資本化其總額為人民幣
123,959,727.4元的未分派利潤增加其註冊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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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風科技權益轉讓

為激勵順風科技的若干監事（即趙政亞先生及王一春先生）及順風科技高級管理層的若干成員
（即史建敏先生、錢凱明先生、蔣琦先生、瞿輝先生、童彩霞女士及查方霞女士），其按下列所載方
式收購順風科技的權益：

(2) 順風科技若干股東（即天佑鋼鐵、大唐投資及天健咨詢）的股本權益轉讓：

‧ 根據陳浩榮先生、趙政亞先生與史建敏先生於2010年7月18日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
陳浩榮先生同意分別向趙政亞先生及史建敏先生轉讓天佑鋼鐵的77.20%股本權益及
12.80%股本權益，現金對價分別為人民幣3,860,000.0元及人民幣640,000.0元，該對
價於2010年7月18日悉數繳清。趙政亞先生與史建敏先生以其自有資金收購該股本
權益。

緊接各方訂立上述股權轉讓協議前，天佑鋼鐵應付第三方的未償還金額為人民幣
21,280,000元。

‧ 根據狄建輝先生與王一春先生於2010年7月18日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狄建輝先
生同意向王一春先生轉讓大唐投資90%的股本權益，現金對價為人民幣4,500,000.0
元，該對價於2010年7月19日悉數繳清。王一春先生以其自有資金收購該股本權益。

緊接各方訂立上述股權轉讓協議前，大唐投資應付第三方的未償還金額為人民幣
12,550,000元。

‧ 根據趙建中先生分別與錢凱明先生、蔣琦先生、瞿輝先生、童彩霞女士及查方霞女
士於2010年7月20日訂立的五份股權轉讓協議，趙建中先生同意分別向錢凱明先生、
蔣琦先生、瞿輝先生、童彩霞女士及查方霞女士轉讓天健咨詢的43.19%股本權益、
21.27%股本權益、10.64%股本權益、10.64%股本權益及4.26%股本權益，現金對
價分別為人民幣2,159,500.0元、人民幣1,063,500.0元、人民幣532,000.0元、人民幣
532,000.0元及人民幣213,000.0元，該對價於2010年7月20日悉數繳清。錢凱明先生、
蔣琦先生、瞿輝先生、童彩霞女士及查方霞女士以其自有資金收購該股本權益。

‧ 根據潘國榮先生與錢凱明先生於2010年7月20日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潘國榮先生
同意向錢凱明先生轉讓天健咨詢10%的股本權益，現金對價為人民幣500,000.0元，
該對價於2010年7月20日悉數繳清。錢凱明先生以其自有資金收購該股本權益。

緊接各方訂立上述六項股權轉讓協議前，天健咨詢應付第三方的未償還金額為人民
幣31,3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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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上文第(2)項所述的股本轉讓後，順風科技的簡化股權架構如下圖所示：

順風科技

離岸

境內

100%

錢凱明
先生

湯國強先生

7.81%11.72%11.72%13%16.22%39.53%

瞿輝
先生

武進設備廠 天佑鋼鐵 明日投資 大唐投資天健咨詢

53.19%

蔣琦
先生

童彩霞
女士

10.64%

魯建清
先生

10.64%21.27%

查方霞
女士

史建敏
先生

趙政亞
先生

方偉杰
先生

王一春
先生

史建敏
先生

4.26% 100% 12.8% 85% 100%15%87.2%

生和

(3) 順風科技向大唐投資及天佑鋼鐵轉讓股本權益：

‧ 根據天健咨詢、大唐投資、武進設備廠、生和、天佑鋼鐵與明日投資於2010年8月
11日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天健咨詢同意向大唐投資轉讓順風科技11.52%的股本權
益，現金對價為人民幣25,800,000.0元，該對價於2010年8月11日悉數繳清。大唐
投資以其自有資金收購該股本權益。

‧ 根據天健咨詢、大唐投資、武進設備廠、生和、天佑鋼鐵與明日投資於2010年8月
11日訂立的另一股權轉讓協議，明日投資同意向天佑鋼鐵轉讓順風科技11.72%的股
本權益，現金對價為人民幣26,250,000.0元，該對價於2010年8月11日悉數繳清。
天佑鋼鐵以其自有資金收購該股本權益。

於2010年9月8日，順風科技完成上述股本權益轉讓登記並獲得由常州工商局重新發出的
營業執照。經該等股本權益轉讓後，於順風科技的持股量如下：生和佔39.53%；天佑鋼
鐵佔23.44%；大唐投資佔19.33%；武進設備廠佔13%；天健咨詢佔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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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上文第(3)項所述的股本轉讓後，順風科技的簡化股權架構如下圖所示：

順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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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3%

21.27%

童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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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

4.26%

本公司註冊成立

(4) 於2010年8月6日，本公司根據《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有限責任公
司，法定股本為390,000港元，分為39,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Codan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已認購一股股份，其後於2010年8月6日轉讓該股份予Peace 
Link。而於2010年8月6日，19,764股股份、11,720股股份、9,665股股份、6,500股股份
及2,350股股份分別配發及發行予Peace Link、Endless Rocket、Coherent Gallery、Smart 
Portrait及Witty Yield。

順風控股註冊成立及順風科技的收購

(5) 於2010年8月16日，順風控股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法定股
本為10,000港元，分為10,000股每股面值1.00港元的股份。同日，順風控股股本中每股
面值1.00港元的500股股份配發及發行予本公司，且順風控股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6) 根據生和、天佑鋼鐵、大唐投資、武進設備廠、天健咨詢（統稱「該等轉讓人」）與順風控
股於2010年9月6日訂立的股權收購協議，該等轉讓人同意將順風科技的全部股本權益以
現金對價人民幣232,969,215.5元轉讓予順風控股，該對價於2010年10月22日悉數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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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風控股以其自有資金收購該股本權益。2010年9月26日，順風科技已完成上述股本權
益轉讓登記並獲得由常州工商局重新發出的營業執照。經該轉讓後，順風科技的全部股
本權益由順風控股持有。

上述第(2)段、第(3)段及第(6)段所述的股本轉讓交易對價乃根據順風科技截至2010年3月31日的股
本權益的公允價值（如獨立中國估值師江蘇金谷資產評估有限公司（「江蘇金谷」）（其持有江蘇省財務
部頒發的物業估值證書）於2010年6月30日使用重置成本法編製的估值報告所述）確定。該估值為計
及順風科技業務經營的業務估值，如估值報告所述，江蘇金谷確認重置成本法的使用合理且遵守適
用中國規則、條例及相關估值標準。據上述估值報告所載，截至2010年3月31日，順風科技股本權
益的公允價值為人民幣232,969,215.45元。該估值基於下列假設而作出：(i)估值資產將繼續以截至估
值報告刊發日期的方式使用，且順風科技將持續經營；估值以截至估值日期在特定外部經濟環境下
的公開市場原則所確定的當期公開市值為基準而釐定，且估值對因未來任何特殊交易對估價產生的
影響以及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動、天災及其他不可抗力事件對資產價格產生的影響不予考慮；(ii)
順風科技提供的相關法律文件、財務信息及其他原始文件屬準確合法，其均未被估值師核實；及(iii)
順風科技所處地區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環境依然穩定，其所涉及的中國行業宏觀政策、財務、稅務
及其他規則和條例依然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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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重組後，本集團的簡化企業架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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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湯國強先生自2010年8月6日起為本公司的一名執行董事。
(2) 趙政亞先生自2010年4月1日起為順風科技的一名監事及全職僱員。加入本集團前，趙政亞先生先前以其自有資金擁
有且經營一個農場。

(3) 史建敏先生自2010年4月1日起為順風科技的副總經理及全職僱員。加入本集團前，史建敏先生先前在一家中國國有
銀行及房地產開發公司任職。

(4) 王一春先生自2010年4月1日起為順風科技的一名監事及全職僱員。加入本集團前，王一春先生先前經營公路及住宅
建設項目承包業務。

(5) 魯建清先生自2010年8月6日起為本公司的一名執行董事。
(6) 該六名人士為錢凱明先生、蔣琦先生、瞿輝先生、童彩霞女士、耿瑜先生及查方霞女士，均為順風科技的高級管理層
成員。Witty Yield由錢凱明先生擁有44.78%、蔣琦先生擁有21.27%、瞿輝先生擁有10.64%、童彩霞女士擁有10.64%、
耿瑜先生擁有8.41%及查方霞女士擁有4.26%。

(7) 2010年9月21日，順風材料於中國成立為一家有限責任公司，其最初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00萬元，並成為順風科技的
一家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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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外匯管理局登記

據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金杜律師事務所告知，作為我們股份間接實益擁有人的10名中國居民
自然人已於2010年10月11日在國家外匯管理局武進分局完成境外投資外匯登記。金杜律師事務所
亦告知，由於耿瑜先生不構成應依據上述外匯規定需要進行登記的「自然人」，因此國家外匯管理局
75號文並不適用於耿瑜先生。

《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規定》

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金杜律師事務所已告知，基於來自省級商務主管部門的確認函件，由於
2006年9月8日《併購新規》生效前，生和認購順風科技25%的註冊資本（已於2006年3月29日獲中
國有關外商投資主管部門批准）已使順風科技成為外商投資企業，故順風控股於2010年9月從生和、
天佑鋼鐵、大唐投資、武進設備廠及天健咨詢收購順風科技100%股本權益並不構成《併購新規》規
定的「有關聯關係的併購」。因此，《併購新規》並不適用於順風控股對順風科技100%股本權益作出
的有關收購。

中國批文

據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金杜律師事務所告知，我們已就重組各步驟獲得中國法律法規規定的所
有批文或許可。

中國公司的股權變更

據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金杜律師事務所告知，「歷史及企業架構」一節所提及的中國公司的股權
變更均屬合法、有效及可強制執行，且本集團就該等變更遵守了所有適用中國規則及條例。

第三方信息

由於本公司或其董事均並非為相關交易的一方，有關其並未實際獲悉的事宜（包括各方間的對
價基礎、背景及關係以及以公平基準協商達成的交易）純粹基於本公司對參與相關方的合理查詢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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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架構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全球發售完成後的簡化企業架構（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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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湯國強先生自2010年8月6日起為本公司的一名執行董事。

(2) 趙政亞先生自2010年4月1日起為順風科技的一名監事及全職僱員。加入本集團前，趙政亞先生先前以其自有資金擁
有且經營一個農場。

(3) 史建敏先生自2010年4月1日起為順風科技的副總經理及全職僱員。加入本集團前，史建敏先生先前在一家中國國有
銀行及房地產開發公司任職。

(4) 王一春先生自2010年4月1日起為順風科技的一名監事及全職僱員。加入本集團前，王一春先生先前經營公路及住宅
建設項目承包業務。

(5) 魯建清先生自2010年8月6日起為本公司的一名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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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該六名人士為錢凱明先生、蔣琦先生、瞿輝先生、童彩霞女士、耿瑜先生及查方霞女士，均為順風科技的高級管理層
成員。Witty Yield由錢凱明先生擁有44.78%、蔣琦先生擁有21.27%、瞿輝先生擁有10.64%、童彩霞女士擁有10.64%、
耿瑜先生擁有8.41%及查方霞女士擁有4.26%。

(7) Yan Feng先生不參與本集團的經營及發展。

(8) 2010年12月29日，順風電力於中國成立為一家有限責任公司，最初註冊資本為1.000億美元，並成為順風控股的一家
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9) 根據順風科技與New Capability Limited於2010年10月10日訂立的合營企業合同，順風材料的註冊資本從人民幣1,000
萬元增至人民幣2.20億元，其中順風科技出資人民幣1.10億元而New Capability Limited出資人民幣1.00億元。該等增
資後，順風科技及New Capability Limited分別持有順風材料54.55%及45.45%的股本權益。




